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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協助地方政府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作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觀賓字第 10509248171 號令修正 

一、目的：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執行違法旅館及民宿（以下簡稱違法旅宿）管理工作(包含稽查、取

締、反行銷、輔導合法化及其他管理作為)，保障合法業者及維護旅客

住宿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違法旅宿之定義如下： 

(一)非法旅宿：指未依發展觀光條例領取旅館業登記證或民宿登記證而

經營住宿業務者。 

(二)違規旅宿：已辦妥合法登記但擅自擴大經營規模之旅館業或民宿。 

三、本要點所稱補助對象為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四、補助對象應依下列期限提出申請： 

(一)補助對象申請 105年度經費補助，應於本要點發布日起二個月內備

具申請書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二)補助對象申請 106（含）以後年度經費補助，應於前一年九月底前，

備具申請書件向本局提出該年度之申請。 

  經本局受理並初審申請書件有缺漏者，本局得通知補正，補助對象應

於通知日起一個月內補正完備，始辦理後續審查作業。逾期未補正者，

視為未提出申請。 

五、補助對象申請補助之用途應符合下列事項之一： 

（一） 提供協助執行稽查、取締、輔導合法化等管理工作之相關人員所需

經費。 

（二） 製作非法旅宿之反行銷公告或相關文宣資料。 

（三） 給予民眾檢舉非法旅宿獎金。 

（四） 購置執行現場稽查作業所需蒐證或防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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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具創意且可達成本要點目的之作為。 

六、第四點申請書件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申請補助者：用人計畫，包含預定人員之資

格、人數、工作項目、招募方式及預估經費等。 

(二)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補助者：反行銷公告或相關宣導品之使

用用途及金額。 

(三)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申請補助者：檢舉獎金之給獎辦法，並應載

明下列事項： 

１、核發檢舉獎金之條件及金額（每件不逾新臺幣六百元整），分階段

給付者，應分別規定之。 

２、檢舉人應提供之具體事證及相關文件，有缺漏者，補正期限。 

３、不同檢舉人對同一家非法旅宿檢舉案件之處理。 

４、受理同一檢舉人在一段期間內檢舉案件數或核發獎金總額之上限。 

５、不予受理之情況。 

(四)依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申請補助者：預定採購之器材項目、使用年

限、金額及時程。 

(五)全案之預期達成目標或效益。 

七、補助數額 

  第五點各款之補助數額以補助審查核定項目總金額之全部為原則。 

  本補助之預算如被刪減，致不足補助第五點所列數額，以實際預算數

額依第五點之順序補助。 

八、審查作業及核准程序 

  本局初審應備具之申請書件無誤或補正完備者，即組成審查小組開會

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地方政府列席說明，審查結果應函知各地方政府並

副知交通部。 

  前項審查小組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局簽奉局

長遴派擔任並主持審查會議，其餘委員由本局相關業務主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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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審查小組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 

九、經費核撥 

(一)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二、四、五款申請補助之經費且須循採購程

序辦理者，於審查核定日起一個月內檢附領據及納入預算證明，本局

先核撥核定補助數額百分之五十，其餘數額於補助對象備具下列文件

向本局辦理核銷時核撥： 

１、領據。 

２、納入預算證明。 

３、計畫經費分攤表。 

４、支出明細表。 

５、執行成果報告。 

(二)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申請補助經費者，補助對象應於補助年度內

按每季實際檢舉並核發獎金總數，於該季結束一個月內提出申請，本

局審查無誤後一個月內核撥。 

十、地方政府應妥善使用及保管本補助款所購置之器材，並造冊列管，在

使用年限內除有特殊原因無法使用外，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十一、核定補助之案件，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本局得就計畫之執行績

效進行考評，並列為未來補助審核之依據。 

十二、本要點最後申請補助時間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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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協助地方政府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作補助要點第一點、第五

點及名稱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條文名稱： 

交通部觀光局協助地方

政府執行違法旅宿管理

工作補助要點 

條文名稱： 

交通部觀光局協助地方

政府執行違法旅宿取締

工作補助要點 

因本要點補助項目包含

協助稽查及取締人力、反

行銷、稽查設備及其他可

達成違法旅宿管理之相

關經費，並非僅有取締業

務，爰將要點名稱中之取

締修正為管理，以符實

際。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目的：交通部觀光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

協助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執行違法

旅館及民宿（以下簡

稱違法旅宿）管理工

作(包含稽查、取締、

反行銷、輔導合法化

及其他管理作為)，保

障合法業者及維護旅

客住宿權益，特訂定

本要點。 

一、目的：交通部觀光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

協助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執行違法

旅館及民宿（以下簡

稱違法旅宿）取締工

作，保障合法業者及

維護旅客住宿權益，

特訂定本要點。 

本於稽查、輔導並重之管

理主軸，爰將條文中之取

締修正為管理，並附帶說

明其含括項目，以符實

際。 

五、補助對象申請補助之

用途應符合下列事項

之一： 

（一） 提供協助執行

稽查、取締、輔導

合法化等管理工

作之相關人員所

需經費。 

（二） 製作非法旅宿

之反行銷公告或

相關文宣資料。 

（三） 給予民眾檢舉

非法旅宿獎金。 

（四） 購置執行現場

稽查作業所需蒐

五、補助對象申請補助之

用途應符合下列事項

之一： 

（一）提供執行取締工作

之相關人員所需

經費。 

（二）製作非法旅宿之反

行銷公告或相關

宣導品。 

（三）給予民眾檢舉非法

旅宿獎金。 

（四）購置執行現場稽查

作業所需蒐證或

防身器材。 

（五）其他具創意且可達

因本要點補助人力無法

單獨執行取締業務，爰修

正為協助角色，並增訂稽

查、輔導合法化等類似業

務，增加人力運用的效

率，提升對違法旅宿之管

理成效。另修正宣導品為

文宣資料，提升反行銷及

宣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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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或防身器材。 

（五） 其他具創意且

可達成本要點目

的之作為。 

成本要點目的之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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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協助地方政府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

作補助要點第一點、第五點總說明  
 

交通部觀光局協助地方政府執行違法旅宿取締工作補助要點於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實施，考量本要點旨在協助地方政府落實旅

宿管理，而稽查、取締、反行銷、輔導合法化等作為均為落實旅宿管

理方式之一，為使本要點符合實際執行作為，期能更有效減少違法旅

宿，爰檢討修訂本要點名稱及內容，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擴大協助地方政府落實旅宿管理，而稽查、取締、反行銷、輔

導合法化等作為均為落實旅宿管理方式之一，為使本要點符合實

際執行作為，爰檢討修訂本要點名稱。（名稱） 

二、 本於稽查、輔導並重之管理主軸，爰將條文中之取締修正為管

理，並附帶說明其含括項目。（第一點） 

三、 因本要點補助人力無法單獨執行取締業務，爰修正為協助角色，

並增訂稽查、輔導合法化等類似業務，增加人力運用的效率，提

升對違法旅宿之管理成效。另修正宣導品為文宣資料，提升反行

銷及宣導效益。（第五點） 

 


